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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长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无法在法定期限内披露定期报告的风险提示性公告 

 

 

重要风险提示： 

1.因康铭盛新任管理团队进驻康铭盛后，无法与康铭盛原管理团队履行财

务资料以及资产交接等工作，公司可能存在无法在法定期限截止之日前披露

《2022年半年度报告》的风险。 

2.公司如无法在法定期限内披露半年度报告，公司股票自法定期限届满的

下一交易日起停牌。如公司股票在停牌2个月内仍无法披露过半数董事保证真实、

准确、完整的相关半年度报告或在公司股票停牌两个月内仍有半数以上董事无

法保证相关半年度报告真实、准确、完整的，则公司股票交易将被深圳证券交

易所叠加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如公司在被叠加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后2个月内仍未

能披露过半数董事保证真实、准确、完整的相关半年度报告或者两个月内仍有

半数以上董事无法保证相关半年度报告真实、准确、完整的，交易所将决定终

止公司股票上市交易。 

 

近日，深圳市长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长方集团

康铭盛（深圳）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康铭盛”）新任管理团队进驻康铭盛后发

现其相关会计数据及凭证等会计资料不完整，公司原定于2022年8月26日披露公

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康铭盛新任管理团队仍未获取康

铭盛完整会计资料，公司存在无法在法定期限内披露定期报告的风险，具体情况

如下： 

 

一、定期报告可能无法按期披露的原因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1、2022年8月8日在政府相关部门支持下，康铭盛新任管理团队已进驻康铭

盛现场开展工作并在公证员、律师、会计师、司法机关等见证下打开财务部各文

件柜及财务资料室，发现文件柜财务资料均被搬空；8月9日康铭盛新任管理团队

在公证员、律师、会计师、司法机关等见证下打开康铭盛信息系统，发现仅有4G

数据资料，公司目前无法判断信息系统数据是否完整，亦无法保证是否能找到其

他备份资料。 

2、公司多次尝试与康铭盛原执行董事李迪初、原财务负责人彭立新联系，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两人仍处于失联状态。 

3、康铭盛相关会计工作人员尚未正常履职。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康铭盛原

管理团队未移交财务报告、会计账簿、电子账套等财务资料以及财务系统密码，

由于原执行董事李迪初、原财务总监彭立新处于失联状态，公司无法保证获取康

铭盛会计资料的完整性。 

4、公司曾发函至康铭盛原管理团队要求其配合完成交接工作，避免影响公

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披露，对方均未按要求完成交接工作。截至本公告披

露日，公司无法核实康铭盛相关经营情况，无法获取康铭盛真实、准确、完整的

财务数据，故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可能无法按时召开或董监高无法正常发表意见，

最终影响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可能无法在法定期限内披露。 

 

二、如无法按期披露定期报告的相关风险 

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如无法在法定期限披露，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未在法定期限内披露半年度报告或半数

以上董事无法保证半年度报告真实、准确、完整的，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在相

应期限届满的次一交易日起停牌，在公司股票停牌两个月内仍未披露过半数董事

保证真实、准确、完整的相关半年度报告或在公司股票停牌两个月内仍有半数以

上董事无法保证相关半年度报告真实、准确、完整的，交易所对公司股票交易叠

加实施退市风险警示；被叠加实施退市风险警示之日起的两个月内仍未披露过半

数董事保证真实、准确、完整的相关半年度报告或者两个月内仍有半数以上董事

无法保证相关半年度报告真实、准确、完整的，交易所将决定终止其股票上市交

易。 



同时，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规定，上市公司未在规定期限

内披露中期报告的，中国证监会应当立即立案调查，证券交易所应当按照股票上

市规则予以处理。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长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8月 10 日 


